




桂政发〔2025〕  号

关于印发《桂村乡“学标准 促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行政村、乡直各单位:

现将《桂村乡“学标准 促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5年3月31日


桂村乡“学标准 促提升”重大事故隐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量，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要求，根据《建安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关于印发<建安区“学标准促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建安安防委〔2025〕2号），我乡决定在全乡组织开展“学标准 促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通过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提升乡镇（街道）、行业部门安全生产监管水平和辖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帮助各级安全生产监管人员、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准确掌握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排查治理能力水平，为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
活动内容及安排
坚持边学边查，坚持企业主体，坚持执法检查与企业自查相结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以广泛深入的学习促进重大隐患排查整治质量实现整体提升。主要任务：
1． 广泛开展学习培训。
（1） 集中学习培训。4月5日前，由乡应急办组织机关及村、组干部和各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开展集中学习培训。
培训方式：采取邀请行业领域专家授课、上级部门专业骨干授课等方式，重点学习《安全生产法》《消防法》及部门规章，通过观看行业领域典型事故案例，剖析部门、企业法人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开展本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讲，切实提高培训效果。
（2） 企业自主学习。行业部门督促指导，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聚焦企业关键岗位关键环节，细化学习方案，落实落细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组织全体企业员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学习。
培训方式：4月10日前，各类生产经营单位通过集中学习、班组讨论、个人自学等方式，重点学习《安全生产法》《消防法》及部门规章，通过观看行业领域典型事故案例，压实关键岗位、一线员工安全生产责任，学习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标准，提高事故隐患排查整改能力。同时，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结合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定时组织安全管理人员、车间、班组负责人和关键岗位人员讨论学习，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学深吃透，落实到日常工作。
（3） 广泛开展宣传。各行政村、区直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广播、网络等媒体，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行解读和宣传，切实提高社会公众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认知度，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生产、参与隐患排查治理的良好氛围。各生产经营单位结合实际，利用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微信群等渠道，通过省内外典型事故案例推送学习，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相关知识宣传，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进一步提高企业职工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 深入开展排查整治。
（1） 企业自查自改。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结合岗位职责，细化检查清单，全面开展问题隐患自查自改工作，建立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台账。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每季度带队对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至少开展1次检查（危险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高危行业领域每月至少1次），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对本单位生产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等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期限，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及时上报属地和行业监管部门备案。
（2） 部门专项检查。各行政村、乡直各单位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等安排部署，规范涉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根据本部门有关要求，结合监督检查计划，采取联合检查方式，围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专项行动学习培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细化检查事项内容，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及时书面报告主管行业部门，并抄送区安防委办公室。对企业自查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已按规定报告并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对排查整治走过场，导致重大事故隐患依然存在或发生事故的，要依法对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实行“一案双罚”；重大事故隐患长期存在并多次受到处罚的，依法提请区人民政府予以关闭，并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行业禁入规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紧盯不放，督促企业坚决整改落实到位，严禁以罚代管、罚而不管。
（3） 严格问责问效。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要求，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加大本行业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建立系统内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台账，盯牢盯死“条”上的隐患整治，防止当“二传手”和“甩手掌柜”。实行安全监管执法责任倒查机制，严格执行“谁检查、谁签名、谁负责”，对明明有问题却查不出或查出后跟踪整改不到位导致发生事故的，严肃追责问责，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 落实有奖举报机制。贯彻落实《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举报奖励应当遵循“合法举报、适当奖励、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受理、谁处罚、谁奖励”的原则。乡应急办综合管理安全生产举报工作。各行政村、乡直各单位依据《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豫安〔2024〕21号），督促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完善并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按照“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重大隐患重奖”原则，明确奖励标准，建立内部报告奖励运行台账，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自觉主动、动态开展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构筑安全生产领域的“人民防线”。
活动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各行政村、乡直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学标准 促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负总责，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主动性、自觉性，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排查整治重大事故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强化督促检查。各行政村、乡直各单位要加强对活动开展情况的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3） 建立长效机制。各行政村、乡直各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机制，坚持每月“三学三查”（“三学”即各部门组织本系统安全监管人员学习、各部门组织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学习、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全体员工开展学习；“三查”即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带队开展一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情况开展一次检查、区安防委办公室随机开展一次暗访暗查），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水平，确保全乡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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